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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新：谈谈工程伦理学

李世新

谈谈工程伦理学
 
 

李世新
 

一、工程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真理；科学家两眼注视外部世界，以求得对外部世界的
真理性认识为职责。以自由探索、独立判断的精神为内核的自主性，是维系科学这种创造性的
知识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作为近代科学开始建制化的标志，英国皇家学会在1660年成

立时，就承诺不干涉社会的政治和道德事务，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换取科学的独立自治。
可见，传统上科学对世俗社会一般并不关心，相反，它试图摆脱各种社会利益的干扰，以保持
客观、中立、超脱的立场。正如贝尔纳指出的：“从事科学的人们与其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
会负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理想负责。”（转引自肖平，第3页）与科学的这种特点相适

应，科学伦理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从事科学的科学家同事之间或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突出
关注的问题是在科学研究中的正直性和诚实性。正如著名的《自然》杂志所总结的，好的科学
的特点是：完整的实验设计，真实和全面的结果报告，诚实的同行评议，对活体实验对象的细
心照料，公正地对待同事和学生。

与科学不同，现代工程脱胎于军事工程。Engineering这个词18世纪在欧洲出现时，本来专

指作战兵器的制造和执行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工作；“工程师”是指军队里设计军事堡垒或操作
诸如弩炮等作战机械的士兵。历史上第一所授予工程学位的学校是成立于1794年的法国巴黎综

合工艺学校，当时它隶属于国防部门。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最早的民用工程，如修建运

河、道路、灯塔、城市上下水系统等土木工程。由于修建运河沿途要跨多个行政区、涉及众多
土地所有者，所以，当时的土木工程师要到英国议会为运河修建项目作论证，陈述实施项目的
理由，争取议会和政府的批准。（参见Buchanan）由此可见，从诞生之日起，工程就与社会环

境、社会事务联系紧密。与科学相比，工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以至Paul
Goodman提出，“不论技术是否利用新的科学研究，它都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只）

是科学的一个分支”（转引自Martin & Schinzinger, p.1）。

从17世纪末工程专业产生直到20世纪初，一般都认为，工程师的基本义务是对机构权威的

忠诚。一方面，这是由于工程和工程师脱胎于军事的影响的结果。早期出现的一些公共工程的
设计者虽然自称是“民用工程师”(civil engineer)，但当时的民用工程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军事

工程，工程师仍受忠于其雇主的义务的约束，而且这些雇主常常主要是政府部门。（参
见Shrader�Frechette, p.154）另一方面，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型公司

纷纷成立，工程师开始逐渐成为受公司雇佣的领取工资的雇员。这种从业形式以及工程师个人
相对公司的劣势地位使得工程师仍然把对公司的忠诚看得极为重要。所以，在20世纪早期，英

美等国的工程学会开始采纳正式的伦理准则时，都强调这一点。例如，1912年美国电气工程师

学会（即后来的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前身）以及1914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ASCE）所提出的伦理准则，都规定工程师的主要义务是做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忠实代理人

或受托人”。（同上）
不同于科学家，工程师在其职业中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工程师与经

理、工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工程既服从过商业，但也发生过对商业的反抗，
出现过莱顿所谓的“工程师的造反”（参见Layton）。20世纪中期以后，核武器毁灭全人类的

威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消耗，商业企业只图赢利而置用
户和消费者的权益于不顾，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关注，导致欧美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爆发了反

对核武器和保卫和平运动，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消费者运动和环境运动，从而激发了工程师



对工程为之服务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的商业目标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与关注民主价值的民权运动
相结合，促使新的工程伦理观念出现了。1947年美国工程师专业发展委员会（ECPD，即后来

的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前身）起草了第一个跨学科的工程伦理准则，它要求工程

师“使自己对公共福利感兴趣”。1963年和1974年的两次修改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要求。现在，

该伦理准则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就要求工程师“利用其知识和技能促进人类福
利”，其“七条基本守则”中的第一条就规定“工程师应当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于至
高无上的地位”。（参见Shrader�Frechette, pp.155-156）

 
二、工程伦理学研究的问题

 
20世纪初，美国的各个工程专业学会通过起草伦理准则表现出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这

些准则有些类似中世纪的行会规矩，主要内容涉及工程师与客户（雇主）、同事以及工程师个
人对工程专业的关系，要求工程师在履行工程服务时对客户利益忠诚、避免利益冲突、不能与
同行搞竞争、保持技术知识和能力、促进工程专业的声誉。这些准则侧重的都是专业内部的事
务，对工程师与一般公众、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虑很少。如前所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工程学会修改了原有的伦理准则，纷纷强调工程师对社会的责任。但是，工程伦理学真正作为
深入研究的学科或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才开始引起工程师和哲学界等其它学术

领域成员的系统关注。特别是1978—1980年间，美国学者R.Baum承担的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等机构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学”国家项目，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一门涉及哲

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性学科”的基础。（参见Martin &
Schinzinger, pp.12-13）
现在，可以把工程伦理学分为微观的和宏观的两个方向：微观的工程伦理学，从工程学会的伦
理准则出发，主要面向工程伦理教学，围绕工程师个人的责任和义务，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重点研究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可能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解决工程伦理准则如何适用于
具体的现实环境，以使工程师的决定和行为符合伦理准则的要求。宏观工程伦理学，
按R.C.Hudspith的观点，其着眼点在于工程整体与社会的关系，思考关于工程（技术）的性质

和结构（如特定技术所固有特性是什么？这些特性是如何影响或决定技术的使用方式的？技术
的固有特点是如何反映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的？）、工程设计的性质（如设计过程在历史上是
如何变化的？设计过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设计者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如何变化的？）和做
一名工程师的含义（工程师有什么长处和局限性？一般公众对工程的担心是由于误解还是由于
他们以不同于专家的方式看问题所致？关于采用新技术的决定应当如何作出？）等更广泛的问
题。（参见Hudspith, pp.208-211）

当前，工程伦理学研究最集中的问题是责任问题。H.Jonas指出，当代技术的作用与性质

的新变化，对伦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技术时代，借助技术的中介，人类的力量空前增长，
各种行为由于相互联系耦合而成为社会化的集体行为，其效果在空间上波及整个地球,在时间

上可以影响到遥远的未来。所以，行为者、行为以及行为后果已与以往近距离范围内的所作所
为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而将“责任”推到了伦理理论的中心。（参见Jonas）德国著名技术

哲学家H.Lenk也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

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它已经成为改造世界、塑造世界、创造世
界的因素，因此对技术进行伦理反思十分重要。他特别指出，在技术领域新出现的六个变化趋
势使责任伦理问题突出出来，这六个趋势是：（1）技术措施及其副作用影响到的人数剧增；

（2）自然系统开始受到人类技术活动的干扰甚至支配；（3）人本身也受到技术的控制：不仅

通过药理作用、通过大众媒体对潜意识的影响，而且潜在地受到基因工程的影响；（4）信息

技术领域技术统治趋势加强；（5）“能够意味着应当”的“技术命令”大行其道；（6）我们

对人类以及自然系统的未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参见Lenk）
此外，H.Jonas、H.Lenk、J.Ladd和C.米切姆等人还围绕与工程（技术）有关的责任问题探

讨了责任的概念、责任的种类和层次、道德责任的特点、技术的新发展对责任概念的影响、工
程师以及整个社会对技术问题的责任等问题。（参见Jonas、Durbin、Johnson）

 
三、工程伦理学与商业伦理学

 



针对工程伦理学的发展史，M.W.马丁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工程师的人数上看，

工程是最大的职业；从作用上看，工程时时处处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与我们的安全和福利
关系重大，可是，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发展得这样迟呢？（参见Martin & Schinzinger, p.13）笔者

认为，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1）把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应用，用科学伦理学代替、掩盖工

程伦理学；（2）认为工程是庞大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完全听命于社会和商业的

指令。对于第一点，前面已经通过工程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比作了论述。下面想借着分析
工程伦理学与商业伦理学的异同对第二点作些论述。

我们知道，现在绝大多数工程师都是在工商业公司里以雇员的身份工作的，工程决策常常
是与商业决策连在一起的。商业伦理学研究公司里的道德问题，确实会涉及到工程师所面临的
道德问题，如工程师与雇主、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具体经营运作上，工程与商业很
类似，其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也很类似，如为承揽一项工程在参加招标和谈判工程服务合同过程
中提供和接受贿赂。这类问题工程伦理学和商业伦理学都会涉及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在包括医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甚至科学伦理学的职业伦理学中，工程伦理学与商业伦理学的
关系最为密切。（Martin & Schinzinger，p.10）

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所受到的教育和培训、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上，还是在公司里和
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上，工程师都不同于普通的工人。用西方专业伦理学的术
语说，工程师是专业人员（professional），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般人所缺乏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雇主和社会服务。工程师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公司环
境里遇到的道德问题不同于普通工人。例如，一般地说，工人只须按照工作分工，进行规定好
的常规性操作即可，无须对上司的指令进行质疑。工程师则不同。就设计工程师在工厂的作
用，阿西莫夫曾说，工人在制造一件产品时出现错误，只会影响一件产品，而工程师在设计上
的错误则会影响到整批产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工程师责任重大。实际上，工厂所使
用的材料、工人所采用的操作规程，都是由工程师研究制定的。他们不仅要考虑技术上是否可
行、经济上是否合理，还要考虑劳动场合是否安全、是否符合职业卫生和劳动保护的标准，生
产的产品是否存在安全缺陷、会否给用户造成伤害等。在事关工人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问题上，
如果老板拒绝接受工程师的建议，工程师有责任向适当的机构进行反映（whistle-blowing，这是

美国许多工程学会伦理准则的规定）。所以工程伦理学所涉及的问题不能为普通商业伦理学所
替代。

在工程师作为专业人员与雇主或客户之间的关系上，西方专业伦理学提出了这样几个模式
（参见贝里斯，第91-94页）：第一种是代理的关系。认为雇主或客户具有决策的大部分权利

和责任，工程师只是按照雇主或客户的指令办事的专家。他们仅仅是受雇执行一项具体任务的
雇员，与普通的雇员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工程师的任务是坏的或不道德的，其责任不在工程
师，而在雇主或客户。第二种是平等关系。工程师与雇主或客户的关系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
的，只要他们作为平等的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就实现了合乎道德的公正。工程师与
雇主或客户双方负有共同的义务、享有共同的权利，即“真正分享着道德上的权利与责任”。
第三种是家长式关系。雇主或客户雇用工程师来为自己服务，是因为工程师具有雇主或客户所
缺乏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一种家长式的关系，即，工程师所采取的
行动，只要他所考虑的是雇主或客户的福利，可以不管雇主或客户是否完全自愿和同意。第四
种是信托关系。一方面承认工程师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又承认雇主或客户仍
然拥有相当的决策权力和责任。在这种信托关系中，双方都具有作出判断的权力，并且双方都
应对对方作出的判断加以考虑。在这种关系中，工程师在道德上既是自由的人又是负责任的
人。由于雇主或客户对工程师所做的大多数工程工作或所提供的大多数信息无法进行检查，因
此，工程师对雇主或客户负有特殊的义务，这就是要具备诚实、正直、能干、勤奋、忠诚及谨
慎等美德，不能辜负雇主或客户对他们的信赖。由此可见，工程师与雇主之间关系的复杂程
度，远远超出一般商业伦理学的范围。

 
四、工程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

 
工程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或哲学伦理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工程活动是众多人类活动

形式中的一种，普遍的伦理范畴、规范和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工程活动。工程伦理学要批判地反
思工程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揭示其背后的道德依据，这种推理过程所参考的一般道德原则明
显或不明显地与伦理理论直接有关。但是，如同工程不是科学的简单应用，工程伦理学也不是
将一般伦理理论简单、机械地应用于实际问题。R.L.Pinkus等人强调指出，工程伦理学是实际



的（practical）伦理学，而不是应用的（applied）伦理学。（参见Pinkus etc�, p.20）此外，工程

伦理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事业，需要众多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伦理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部分而已。实际上，工程师大都知道一般的伦理原则，但是单单知道这些原则并不能帮助工
程师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难题。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知识（如关于各种选择方案的知识），需
要运用这些知识的技巧。（参见Schaub & Pavlovic, p.229）

更重要的是，工程师所特有的品质特征、工程活动的组织环境、工程的特点以及工程对个
人、社会和自然造成的巨大而严重的后果，都迫使原有的伦理学进行反思、调整，使得工程伦
理学常常能够形成自己的视角、作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例如，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能够
为思考个人与集体责任的性质、正当权威和个人自由的限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等长期
争论不休的哲学、伦理学问题，提供富有成果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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